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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

執行董事之行政職能變動

中國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宣佈，濮津先

生因退休不再担任本公司副總裁且不再代行總裁職責，在董事會聘任新任總裁之

前，由董事會副董事长、執行董事彭毅代行本公司總裁職責。

承董事會命

中國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

副董事長兼執行董事

彭毅

中國 北京

2021年4月22日

於本公告刊發日期，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彭毅；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為都基安、

趙榮哲和徐倩；及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克、張成傑和梁創順。

*僅供識別


